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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國零排放大客車推動政策概述 

2025.11 

 一）重點節錄 

英國交通部(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DFT)於 2021年 3月發布「英格蘭國家

大客車策略」(National Bus Strategy for England)，將零排放大客車1列為公共運輸

轉型之核心推動策略，並於同年提出「零排放巴士區域計畫」(Zero Emission Bus 

Regional Areas, ZEBRA)，以加速地方政府導入零排放大客車，目前計畫已推動至

第 2期(ZEBRA 2)。在補助內容方面，購車補助以零排放大客車與同等載客量柴

油大客車間之成本差額為基準，最高補助比例 75%，金額部分如以乘客容納數 50

人以上之氫燃料電池大客車為例，最高可獲補助 31萬英鎊(約新臺幣 1,240萬元)；

能源補充設施部分則由地方交通運輸管理局(local transport authorities, LTAs)提出

設置成本(含電力連接 設備安裝及施工人力等)，由 DFT 依審查結果提供最高

75%補助。 

 二） 文摘 

DFT為推動零排放大客車，自 2021年 3月提出 ZEBRA，補助英格蘭各地方

政府購車及能源補充設施設置補助，該計畫已推動至第 2期，總推動經費為 1.29

億英鎊(約新臺幣 52億元)，採競爭型補助機制，分別以提案策略 每輛大客車補

助金額 性價比，以及交付能力 4大面向評比，此外為鼓勵未參與 ZEBRA 1之

地方政府提案及推動鄉村地區(rural areas)2使用零排放大客車，已預留 2,500萬英

鎊(約新臺幣 10億元)專案補助。 

在推動成果上，英格蘭巴士及長途客運(Buses and coaches)零排放大客車 2021

年截至 3 月底計 852 輛，普及率約 0.75%；2025 年截至 6 月底零排放大客車計

5,262輛，普及率約 4.5%，成長約 6倍。 

1. 英國及英格蘭零排放大客車現況 

依 DFT統計、，2025年截至 6月底、，英國巴士及長途客運總計 144,773

                                                      
1 英國交通部針對零排放大客車定義：行駛與怠速時不產生任何尾氣排放(zero tailpipe emissions)的巴士。 

2 英國政府針對鄉村地區定義：定居人口未超過 1萬人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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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其中零排放大客車計 6,508 輛，普及率 4.5%；英格蘭巴士及長途客

運總計 116,898輛，其中零排放大客車計 5,262輛，普及率約 4.5%。 

2.  英國零排放大客車推動目標 

DFT 於 2021 年 3 月發布「英格蘭國家大客車策略」(National Bus 

Strategy for England)、，提出將設定禁止銷售由內燃機驅動大客車的時程目

標，目前規劃最遲於 2032年全面實施。 

3. 零排放巴士區域計畫(ZEBRA) 

DFT為推動英格蘭零排放大客車於 2021年 3月提出 ZEBRA計畫，

提供購買零排放大客車及能源補充設置等相關補助、，該計畫已推動至第 2

期，第 1期(ZEBRA 1)總經費為 2.7億英鎊(約新臺幣 109億元)，已補助

地方政府 1,300輛零排放大客車、；第 2期(ZEBRA 2)於 2023年 9月開始、，

總經費為 1.29億英鎊(約新臺幣 52億元)。相關制度說明如下： 

(1) 申請機制 

除倫敦以外的英格蘭 LTAs皆可向 DFT提出補助申請，申請文件

應包含零排放大客車營運商的支持信，信中應由該公司執行長和當地

總經理的共同簽屬，承諾受補助之零排放大客車在投車地區營運至少

5年。 

(2) 補助機制 

ZEBRA 2計畫總經費為 1.29億英鎊(約新臺幣 52億元)，已預留

2,500 萬英鎊(約新臺幣 10 億元)，專案補助從未參與 ZEBRA 1 計畫

或有意投放於鄉村地區的提案，此外 DFT 可視申請情形，將預留金

額提高至 5,000 萬英鎊(約新臺幣 20 億元)。各項目補助金額說明如

下： 

A. 購車補助：補助零排放大客車與同等載客量柴油大客車成本差額最

高 75%，金額方面以乘客容納數 50人以上的氫燃料電池大客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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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最高可獲補助 31萬英鎊(約新臺幣 1,240萬元)。 

B. 補助能源補充設施設置：由 LTAs提出能源補充設施設置成本(包含

電力連接 安裝人力及設備等)，DFT依審查結果提供最高 75%補

助。 

此外，為減輕地方政府於零排放巴士導入初期的資金壓力，

ZEBRA 2計畫與英國基礎建設銀行(UK Infrastructure Bank, UKIB)合

作，提供地方政府以英國國債收益率加 60 個基點(bps)為基準的優惠

貸款利率 。 

(3) 評比機制 

ZEBRA 2 採競爭型補助，評比指標有 4 項，各項指標及權重說

明如下： 

A. 提案策略(Strategic case)權重 10% 

為計畫提案說明，應包含提案理由 營運路線規劃 車輛選擇 

減碳效益及公正轉型措施等。 

B. 每輛大客車的補助金(Grant funding per bus)權重 30% 

依據 LTAs所提補助金額進行評分，需求之補助金額越少得分

越高，各規格車款評分標準如下表 1。 

表 1 ZEBRA 2計畫各車輛規格補助金額需評分表 

單位：英鎊(新臺幣) 

車輛規格 分數 

類別 
可容納乘

客數(人) 
3 2 1 0 

零排

放大

客車 

9-15 
1萬元 

(40萬元) 

3萬元 

(120萬元) 

5萬元 

(200萬元) 

7萬元 

(280萬元) 

16-21 
10萬元 

(400萬元) 

12萬元 

(480萬元) 

14萬元 

(560萬元) 

16萬元 

(640萬) 

22-29 
16.5萬元 

(660萬元) 

18.5萬元 

(740萬元) 

20.5萬元 

(820萬元) 

22.5萬元 

(9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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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規格 分數 

類別 
可容納乘

客數(人) 
3 2 1 0 

電動

大客

車 

30-49 
18萬元 

(720萬元) 

20萬元 

(800萬元) 

22萬元 

(880萬元) 

24萬元 

(960萬元) 

50以上 
19萬元 

(760萬元) 

21萬元 

(840萬元) 

23萬元 

(920萬元) 

25萬元 

(1,000萬元) 

氫燃

料電

池大

客車 

30-49 
24萬元 

(960萬元) 

26萬元 

(1,040萬元) 

28萬元 

(1,120萬元) 

30萬元 

(1,200萬元) 

50以上 
25萬元 

(1,000萬元) 

27萬元 

(1,080萬元) 

29萬元 

(1,160萬元) 

31萬元 

(1,240萬元) 

C. 性價比(Value for money)權重 30% 

LTAs 提案時應提供性價比分析報告，內容應包含預期效益成

本比(benefit cost ratio, BCR) 非貨幣化受益(non-monetised benefits, 

NMB)及風險評估(quantified risk assessment, QRA)之綜合評估結果，

各項目說明如下： 

(A) BCR：為衡量導入零排放大客車後之整體經濟效益指標，DFT

為便利 LTAs 進行分析，提供「綠色公車工具」(Greener Bus 

Tool)。該工具為 Excel檔，主要分為效益面(如溫室氣體減量及

社會效益等)及成本面(如車輛購置及充電樁設置與維運成本

等)。僅需於指定欄位輸入相關預估數據，即可自動計算提案計

畫之 BCR值。 

(B)  NMB：無法以金錢或量化的公共效益指標，常見的類型包含城

市形象 產業創新及均衡區域發展等，DFT得視說明內容，調

整性價比評分。 

(C) QRA：為潛在增加支出之風險項目，DFT要求每風險項目應說

明可能發生階段(如採購階段及營運階段等) 機率 影響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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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值及解決方案(含緊急預備金)。其中影響金額及緊急預備

金應明列於上述「綠色公車工具」特定欄位中，計算 BCR值。 

D. 交付能力(Deliverability)權重 30% 

應說明如何確保計畫完成，應以財政 商業及管理 3面向說明，

各別說明如下： 

(A) 財政面向：應明確列示自籌經費及其來源，並說明其他公私部

門之資金投入比例與金額。此外，亦須載明客運業者之投入成

本，以完整呈現整體財務結構與成本分攤機制。 

(B) 商業面向：應說明零排放大客車及能源補充設施之採購方式及

各項資產之所有權歸屬。此外，應說明充電樁與電網連接之規

劃及安全措施；若採用氫燃料電池大客車，則須說明氫燃料之

供應模式與來源。另應檢附相關設備與零排放大客車之報價單，

做為成本合理性與經費編列之佐證文件。 

(C) 管理面向：應證明合作業者具有完成計畫能力，包含合作業者

過往案例與實績 零排放大客車交車與能源補充設施設置時程

規劃及風險控管能力等，以確保計畫可於預定期限內順利完成。 

(4) 零排放大客車規格需求 

申請車款應符合雷蒙合作夥伴(Zero Emission Mobility Partnership, 

Zemo Partnership)制定之測試規範，如行駛與怠速時不得排放 CO2及

其他空氣污染源 動力來源僅限純電池及氫燃料電池等，此外製造商

應提供電池及相關電力驅動系統 5年保固。 

在無障礙要求方面，依載客數有相對應之無障礙及空間規範，說

明如下： 

A. 載客數超過 22 人：應符合《公共服務車輛無障礙法規》(Public 

Service Vehicles Accessibility Regulations, PSVR)及《無障礙資訊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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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Accessible Information Regulations, AIR)，確保車輛具備低地板

進出 輪椅停放空間 升降平台，以及視覺與聽覺提示設備等無障

礙設計。輪椅區應規劃可同時容納 2位輪椅使用者或嬰兒車。 

B. 載客數 17至 21人：無強制符合 PSVR規範，但應符合 AIR規範，

輪椅區應規劃供 1位輪椅使用者，並配備坡道或升降機。 

C. 載客數 16人以下：無強制符合 PSVR及 AIR規範，但輪椅區應規

劃 1位輪椅使用者，並配備坡道或升降機。 

(5) 推動成果 

英格蘭公車及長途客運大客車 2021年截至 3月底，不分燃料別

計 113,302輛，其中零排放計 852輛，普及率約 0.75%；2025年截至

6月底，不分燃料別計 116,898輛，其中零排放大客車計 5,262輛，普

及率約 4.5%，成長約 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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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obility Hubs 推動共享運具與多模式整合之演變與挑戰：以荷

蘭為例 

2025.11.17 

 一）重點節錄 

荷蘭的移動樞紐(Mobility Hubs)概念，是在停車轉乘(Park and Ride, P+R) 轉

運中心(Transferia)及大眾運輸導向的開發(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 TOD)等

歷史政策基礎上發展而來，旨在透過整合不同交通模式，提供便利且永續的交通

選擇 減少私人汽車使用，並將共享運具做為公共運輸延伸，以提升都市宜居性

與交通效率。然而，歷史經驗顯示，Mobility Hubs並未特別大幅改變旅客運輸行

為，說明成效取決於策略性選址 系統整合及政策一致性。推動Mobility Hubs的

措施主要分為實體與數位兩大方向。在實體方面，透過共享自行車(OV-Fiets) 鄰

里樞紐 郊區共享汽車停車位及電動移動樞紐(Electric Mobility Hubs, eHubs)等設

施，改善第一哩路與最後一哩路的可達性，提升共享運具的可取得性 便利性與

使用意願。在數位方面，透過國家共享移動協作計畫 中央站點資料庫(Central Stop 

Database, CHB)及數位移動資料系統(Digital System for Mobility Data, DSM)，標準

化共享運具與樞紐資料，並串接交通行動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與行程

規劃平台，以降低轉乘成本與行程不確定性。 

不同場域的樞紐規劃亦有所差異、，例如都市樞紐強調門到門(Door-to-Door)的

轉乘體驗、，結合自行車、 步行及微型電動運具、；郊區樞紐則面臨停車管理、 車輛

供應及跨區使用成本等結構性挑戰，成功案例如 OV-fiets，憑藉低成本與便捷取

車提供高效率的Station-to-Door服務、。未來、，多功能移動樞紐(Multi-Modal Mobility 

Hubs, MMHs)將整合多元化運輸選項 城市物流與能源系統，仍需解決不同利害

關係人的需求差異與永續營運模式不足等挑戰、，以真正實現共享運具與不同運輸

選項整合之目標。 

 二）文摘 

荷蘭的移動樞紐概念在國際運輸規劃中受到高度重視、，被視為解決交通壅塞、 

都市宜居性下降以及空間有限等核心政策問題的關鍵工具、，希望透過強化不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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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模式的轉乘效率、，同時促進交通設施與周邊土地利用的整合、。然而、，回顧荷蘭

自 20世紀後半葉以來推動的 P+R TOD等類似制度，可以發現其對於實際促成

從私人汽車轉向公共運輸的結構性改變有限、。移動樞紐的成功與否端視地點選擇

是否合宜、 不同交通系統是否能順利整合、，以及相關政策在空間配置、 交通銜接

與營運管理上能否相互配合。 

因此、，當時移動樞紐的推動需依賴新的交通創新、，包括共享運具、 交通行動

服務(MaaS)、 車輛電動化以及需求反應式運輸(Demand-Responsive Transit, DRT)、，

例如電動移動樞紐(eHubs)共享電動汽車與電動自行車的設施、，對於特定類型的非

通勤長距離旅程具有取代私家車之潛力、。透過MaaS的數位整合、，使用者可降低

轉乘成本、 減少心理負擔），並減少行程規劃的不確定性、，使移動樞紐更具使用吸

引力。 

展望未來、，荷蘭現正推動將樞紐資料納入國家級數據平台、，例如 CHB、 國家

交通資料接取點(National Access Point, NAP)、，以解決資料可靠性不足、，導致難以

將樞紐納入MaaS與旅程規劃服務的挑戰、。此外、，移動樞紐將邁向下一代的多功

能移動樞紐，將整合多元化運輸選項 城市物流及能源系統 如充電基礎設施）

於單一地點，目標是提升空間效率 強化資源利用並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然而，

MMHs的部署亦面臨利害關係人需求差異大、，以及永續營運模式尚未成熟、 需依

賴永續融資模式）等挑戰。 

1. 政策背景 

在荷蘭的移動樞紐概念中、，是以整合不同的交通模式、，減少私人汽車

的使用，尤其是將共享運具(Shared Mobility)做為公共運輸服務區域的延

伸、，期能促進更永續的城市環境、。而移動樞紐是交通與都市政策演進中逐

步深化的成果、。早期因住宅與商業區分散、，加上高速公路建設帶動汽車使

用量增加、，促使在 1976年發展停車轉乘(P+R)以鼓勵民眾改搭大眾運輸、。

後來 1988年延伸為 ABC區域政策(ABC location policy)，強調以土地利

用與交通運輸整合、，藉以刺激公共運輸並促進空間規劃、。然而、，單靠停車

轉乘與公車、 鐵路間的銜接仍不足以有效減緩汽車使用成長、，因此在 1991

年提出轉運中心(Transferia)、，提升旅程舒適度與轉乘效率、。其後政策進一



壹 國際淨零運輸政策最新發展趨勢 2025-11 

1-12 

步推動密集城市(Compact City)，以高密度開發土地利用，加強公共交通

與多模式運輸的整合，以提升都市競爭力與宜居性。在 1997 年 TOD 樞

紐延續這一方向、，透過節點導向與場址導向的雙軸思維、，使大眾運輸與接

駁運輸在都市規劃中更緊密結合、。進入 2020年代、，面對都市壅塞、 居住

不均與都市空間緊縮等新挑戰、，荷蘭提出移動樞紐概念、，做為前述 P+R、 

Transferia及 TOD發展的延伸與深化、。移動樞紐以整合不同交通模式、 減

少私人汽車使用為核心、，將共享運具、 如共享汽車、 共享電動自行車）視

為公共運輸服務的延伸、，使多模式轉乘更順暢、，並與土地利用策略深度協

調，以促進更永續與宜居的城市環境。如圖 1 荷蘭移動樞紐概念的演變

歷史。 

 

資料來源：依文獻整理 

圖 1 荷蘭移動樞紐概念的演變歷史 

在荷蘭的交通政策與實務經驗中，設置移動樞紐需同時考量多項關

鍵要素如圖 2所示、。首先、，樞紐的位置必須具有策略性、，促使旅客便於進

行多模式轉乘的節點位置、，以發揮交通銜接的最大效益、。其次、，樞紐需要

整合多元且具競爭力的移動系統、，在便利性、 時間與成本等面向提供跨模

式的最佳交通組合、。為確保其功能能充分運作、，周邊也需搭配相關的配套

措施、，例如特定時段或地區的停車限制、，以引導旅客選擇更永續的交通方

式、。此外、，政府各層級政策間的協調一致性至關重要、，尤其在跨越行政區

域的交通治理上、，需要避免政策落差造成阻礙、。同時、，公私部門間的合作

模式與財務架構亦不可或缺、，包含運輸整合、 資金支持、 土地使用管理等

多方協作、。歐盟委員會在泛歐交通網絡(Trans-European Transport Network, 

TEN-T)法規提案中，建議各成員國在城市節點發展多式聯運客運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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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進第一哩路和最後一哩路的連接、。進一步來說、，共享運具、 車輛電動

化、 交通移動服務(MaaS)與需求反應式運輸(DRT)等創新技術與服務、，被

視為推動移動樞紐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使樞紐能更有效地回應旅客需

求 提升運輸效率與永續性。 

 

資料來源：依文獻整理。 

圖 2 移動樞紐(Mobility Hubs)的關鍵要素 

2. 執行措施 

自 2020年以來、，荷蘭推動Mobility Hubs的執行措施、，主要透過、「共

享運具的集結」與、「多模式交通的整合」兩大方向展開、，涵蓋了實體基礎

設施與數位系統的同步建置、。在實體措施上、，荷蘭國家鐵路公司導入 OV

自行車、，做為連接火車站、 公車站、 地鐵站與停車轉乘(Park and Ride, P+R)

設施的最後一哩路、，以低廉費用、 快速取用與貼近車站出口的停放設施、，

成為成功的共享運具典範。近年更進一步推動設置鄰里樞紐

(Neighborhood Mobility Hubs)、，做為居民前往公共運輸節點的第一哩路服

務、，集中提供共享自行車、 共享電動滑板車與共享汽車等多樣化共享模式、。 

然而，Mobility Hubs 的成效關鍵更來自數位整合措施，包括建立跨

模式的資訊平台及資料標準、。荷蘭正透過國家共享移動協作計畫(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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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Framework for Shared Mobility)開發國家級荷蘭共享移動資料概況

(Dutch Profile Data Shared Mobility)，用於共享自行車與共享汽車的數據

標準化、。同時亦研議擴展中央站點資料庫(CHB)、，將樞紐的靜態與動態資

訊納入、，使其可完整串接至交通行動服務系統與各類行程規劃應用程式、。

在歐盟《智慧運輸系統指令》(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Directive, ITS 

Directive)下、，荷蘭也提供全國火車站的結構化幾何資料、，並採用歐洲旅客

資訊可及性規範 (European Passenger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Profile, 

EPIAP)，以提升乘車動線與站體設施的資訊可近性。 

自 2020年起、，Mobility Hubs 的推動、，想透過概念試行、，尤其是結合

共享運具與電動化的電動移動樞紐(eHubs)，透過提供電動共享汽車與電

動自行車、，引導民眾減少私人汽車擁有與使用、，並達成交通減排目標、。在

整體政策方向上、，荷蘭著重於資料治理、 標準化與新興交通模式布建、，並

啟動數位移動資料系統(Digital System for Mobility Data, DSM)，以提升共

享運具與樞紐資料的一致性、 可交換性與可用性、，同時與歐盟資料規範接

軌、。此外、，荷蘭正發展兩個新資料門戶、，一為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一為

共享移動，做為樞紐數位整合的核心基礎。 

在樞紐樣態的創新方面、，荷蘭依據不同交通需求與空間特性、，發展出

「鄰里樞紐」與、「鄉村樞紐」兩大類型、。鄰里樞紐主要服務都市住宅區、，

提升共享交通工具的取用便利性、；而鄉村樞紐則結合區域鐵路、 快速公車

與需求反應式運輸、，改善低密度地區交通服務的最後一哩與第一哩路、。以

阿姆斯特丹為例、，eHubs已成功促成部分民眾的短程交通轉向電動共享汽

車與電動自行車。整體而言，荷蘭Mobility Hubs的執行策略正朝向「更

標準化、 更數位化與更跨模式融合」的方向前進、，透過共享運具、 電動化、 

需求反應式運輸與智慧物流等多重策略，使Mobility Hubs成為推動城市

轉型與永續交通的重要核心架構、。如表 1荷蘭Mobility Hubs執行策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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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荷蘭Mobility Hubs執行策略表 

措

施 

執行 

方向 
關鍵措施 具體內容 主要目標與成效 

實

體 

共享

運具

的集

結與

基礎

設施 

OV 自行車 

(OV bike) 

為連接火車站、 公車站、 地

鐵站及 P+R設施的最後一

哩路 

具備低廉費用 快速

取用與貼近車站出口

的停車設施，實現無

縫轉乘 

鄰里樞紐 

(Neighborhood 

Mobility 

Hubs) 

設置於都市住宅區，提供

第一哩路服務，集中共享

自行車、 電動滑板車、 汽車

等多樣化共享模式 

提升共享交通工具的

取用便利性，鼓勵居

民使用公共運輸 

城市邊緣 /郊

區樞紐 

規劃 4-6 個專用停車位，

涵蓋不同業者的彈性調度

與往返式共享汽車 

提升共享汽車服務的

能見度 可及性與轉

乘可靠性，促使郊區

居民放棄私人汽車 

電動移動樞紐

(eHubs) 

結合共享運具與電動化，

提供電動共享汽車與電動

自行車 

促成部分民眾短程交

通轉向電動共享運具 

數

位 

資訊

平台

與資

料標

準化 

資料標準化與

協作 

透過「國家共享移動協作

計畫」開發荷蘭共享移動

資料概況 (Dutch Profile 

Data Shared Mobility) 

標準化共享自行車與

共享汽車的數據，提

升資料一致性 

樞紐資訊整合 
研議擴展「中央站點資料

庫」(CHB) 

將Mobility Hubs的靜

態與動態資訊納入，

完整串接至 MaaS 與

行程規劃 App 

數位移動資料

系統 (DSM) 

啟動數位移動資料系統

(Digital System for 

Mobility Data) 

提升共享運具與樞紐

資料的一致性 可交

換性與可用性，與歐

盟資料規範接軌 

旅客資訊便利

性 

依據歐盟 ITS 指令，採用

歐洲旅客資訊可及性規範

(EPIAP)、，並提供全國火車

站的結構化幾何資料 

提升乘車動線與站體

設施的資訊便利性 

創

新 

樞紐

樣態 

鄉 村 樞 紐

(Rural Hubs) 

結合區域鐵路 快速公車

與需求反應式運輸(DRT) 

改善低密度地區交通

服務 
資料來源：依文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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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現況 

荷蘭在推動Mobility Hubs以強化共享運具與不同運具間之整合，正

面臨成效有限與概念模糊等挑戰、。過去類似政策、 如 P+R）成效不彰、，使

移動樞紐的實際效益受到質疑、。因此、，近年的推動策略主要強調創新工具

的導入、，包括共享運具、 交通行動服務(MaaS)、 車輛電動化以及需求反應

式運輸(DRT)、，以提供更多元、 彈性更高的交通選擇、，改善第一哩路與最

後一哩路的可達性、。然而、，數位整合是目前最顯著的瓶頸、，特別是缺乏可

靠的靜態與動態資料，使得樞紐功能難以完全串接至 MaaS 或行程規劃

平台、。為改善此問題、，荷蘭正研議擴充中央車站資料庫(CHB)、，將移動樞

紐資訊納入統一管理，以提升數據可用性與服務整合度。 

在不同空間場域中，Mobility Hubs 的規劃方向亦有所差異。在密集

都市環境中、，公共交通、 自行車與步行仍是解決第一哩路及最後一哩路的

核心方式，因此Mobility Hubs須聚焦於強化 Door-to-Door體驗。共享運

具、 如電動自行車、 電動滑板車、 共享汽車）在此成為提升轉乘彈性的重

要元素，而鄰里樞紐(Neighbourhood hubs)則做為小型布點，用於提供第

一哩路前往大型公共運輸節點的接駁服務、。另國際相關經驗亦證實、，微型

移動工具如電動滑板車與電動自行車，確實能有效解決第一哩路與最後

一哩路的接駁需求。 

在具體案例上、，荷蘭的 OV-fiets被視為成功的樞紐式末端接駁模式、，

其憑藉低廉費用與車站出口即取的便利性、，提供高效率、 低門檻的 Station-

to-Door 服務。然而過往 TOD 經驗也顯示，若站點規模過大或動線規劃

不佳、，可能導致模式之間距離過長而降低轉乘意願、，例如從自行車停車區

步行至月台需 5分鐘的情形。因此，新興 eHuBs的規劃已將進出時間納

入重要設計指標，以避免重蹈覆轍。 

整體而言，推動Mobility Hubs仍面臨三大挑戰：其一，歷史概念的

侷限性、，使過去缺乏政策連貫性與公私協作的情況仍需突破、；其二、，在城

市邊緣地區、，樞紐與共享汽車系統本身仍存在多項結構性缺陷、，包括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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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車輛供應及跨區使用成本等問題、；其三、，多功能移動樞紐(MMHs)

雖具發展潛力、，但其可行性、 不同使用者需求、 車隊管理以及跨部門協作

的具體方式，仍缺乏充分研究與實務經驗。上述因素使得荷蘭在推動

Mobility Hubs 的過程中，依然需在政策連貫性 系統整合與空間適配等

層面持續調整，以真正實現共享運具與多模式整合的目標。 

 

資料來源：依文獻整理。 

圖 3 移動樞紐(Mobility Hubs)的策略設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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